关于生产企业跨大类商品首次申报退税疑点申报的友情提醒

钟楼、天宁、新北区生产型出口企业：

现将跨大类商品首次申报疑点需报资料作如下友情提醒:
一、疑点代码:Z280，疑点内容:跨大类商品(XXXXXX )首次申报退税，请注意核查。
二、先核对以上申报退税的产品是否自产。如果不是自产，则不需提交下列第三条所列疑点处理资料，根据实际情况，参考以下方式由企业自行处理：
1、通过退税申报系统冲减原申报数据。
2、 对照财税2012年39号公告附件4，符合视同自产的按照国家税务总局2013年65号公告附件3的要求申报。
否则，税务机关将按现行规定处理，可能存在对出口企业管理类别评定工作产生不利影响。
三、如果是自产的，则准备下列程序及资料进行疑点处理。
（一）、提供当期出口退税正式申报资料以及单证备案资料进行核实。若不符合要求，税务机关将按现行规定处理。
（二）、经核实，出口退税正式申报资料以及单证备案资料符合要求的，则提供以下资料进行案头分析：
1、提供跨大类商品真实、详细的自产情况说明（自产说明要点见附件1）。
2、申报所属月份的资产负债表。
3、申报所属月份的固定资产明细账（仅需复印生产此类产品的主要固定资产的账页并打上勾选标志）、水电费支付凭证等生产能力证明材料。
对于不设置固定资产明细账的，应提供符合财务制度的固定资产折旧表及固定资产总账。
若固定资产为租赁的，提供租赁合同。
4、生产跨大类商品所需耗用主要原材料进货凭证、付款凭证复印件。
5、跨大类商品成品入库的记账凭证、产成品明细账、入库单。
6、出口报关单、运输单据、出口合同、收汇凭证、出口发票等。
7、生产工艺流程图。
产品加工制造的详细过程。包括详细的生产制造工艺说明以及工艺流程图。若为手工组装的，可提供原材料及产成品图片，并说明组装加工过程。（可在情况说明中具体阐述）
四、以上资料提供自2019年6月1日起执行，原《生产企业跨大类商品首次申报核查表》停止使用。

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
2019年5月29日




附件1： 

自产产品的情况说明
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：
公司名称XXXXXX，纳税人识别号XXXXX，企业海关代码：XXXXXXX。登记一般纳税人时间为：XXXX年XX月。我公司所属期20 XXXX，产生了跨大类商品(XXXXXX )首次申报退税的疑点，针对此疑点，我公司说明如下：
一、疑点对应的出口信息：
1、所属期20 XXXX，申报序号为XXXXXXX,报关单号XXXXXXXX,商品代码XXXXXX，海关商品名称XXXXXX,实际商品名称为XXXXXX,数量XXXX,金额XXXXX，运抵国（地区）XXXX。
2、......
二、公司生产情况：
1、 公司主要生产何种出口产品，有哪些生产加工设备，人员多少，固定资产多少。
三、本次申报商品的详细说明
1、本次跨大类商品的出口订单是由本公司XXX(具体岗位或职务)XXX(姓名)负责接单的，销售合同是由本公司XXX(具体岗位或职务)XXX(姓名)负责签订。确定以上商品为本公司自产产品的是本公司XXX(具体岗位或职务)XXX(姓名)。
2、说明本次生产的产品是与以前出口的产品有什么差异。
3、产品加工制造的详细过程。包括详细的生产制造工艺流程，若为手工组装的，可提供原材料及产成品图片。
四、其他需说明情况
......
以上出口业务真实，如有虚假，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

XXXXXXXXXX公司（公章）
经办人：
联系方式：
20XX 年XX月XX日

